
 
（親簽，如為公司申請

需加蓋公司大小章）       

              直銷商申請書 
 

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別：〇個人  〇法人  〇外國人     直銷商編號（會員ID）： 

申請人基本資料（請以正楷填寫） 

姓名  生日 身份證字號           

性別 〇 男 〇 女 婚姻狀況 〇已婚 〇未婚   (未婚免填)配偶姓名： 

電話 
手機：              家用電話： 

                             Line： 

Email 

郵箱 
 

戶籍地址 
 

 
居住地址 

 

 

送貨地址 〇 同戶籍  〇 同居住地 

公司名稱 
（適用於公司名義申請） 

 

統一編號  （適用於公司名義申請） 

 

 獎金匯入 
帳戶姓名 郵局          支局 帳號： 

   銀行          分行 

推薦人:                  ID: 協談者:                ID: 

安置人:             ID: 
左 

右 

備

註 

 
 

請貼身份證/ /居留證護照 正面影本(請浮貼) 請貼身份證/居留證護照 反面影本(請浮貼) 

【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務必清晰 【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務必清晰 

【公司】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公司】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在台居住外籍人士】中華民國外僑居留證及護照影本 

 

 

 

【在台居住外籍人士】中華民國外僑居留證及護照影本 

 

 

獎金存摺封面影本黏貼處(請浮貼) 

【個人】個人台幣存摺帳戶 

【公司】公司名存摺帳戶 

【在台居住外籍人士】個人台幣存摺帳戶 

※本人已詳閱「直銷商申請書」除同意協議內容，並願依循智慧型立体學習股份有限公司已報備公平交易委員會之營運事業手冊及其規範權利義務。 
※本人已知悉若此申請表格及多層次直銷商協議書提供虛假資訊，智慧型立体學習股份有限公司得採取行動，最終可終止直銷商資格及此協議。 
※本人保證向他人說明獎金制度以及智慧型立体學習股份有限公司產品時，均不得有不實，誇大等行為。 

申請人簽名                                                                   承辦人/收件日 

智慧型立体學習(股)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66巷10號3樓 

電話:02-82458786 傳真:02-82458718 
匯款帳號國泰世華中和分行 045-03-501182-3 

戶名智慧型立体學習股份有限公司 



 

直銷商申請契約內容 
 

本合約係智慧型立体學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與其直銷商(以下簡稱乙方)，權利義務之規範，乙方

為取得甲方直銷商資格已仔細閱讀智慧型立体學習股份有限公司營運規章，除同意遵守其中所有規範外，

並同意以下條款。 

1. 凡年滿十八歲具完全行為能力，經本公司直銷商之推薦，得申請成為本公司直銷商。 

2. 凡依法設立登記之公司組織，得提出營利事業登記證資料，經本公司直銷商之推薦，得申請成為本公

司直銷商。但直銷商權利限公司負責人或任一股東擇一所享有，該公司負責人或股東如有變更，應取

得本公司書面同意，始享有直銷商之權利。 

3. 為因應政府法令與實際需要，甲方得適時修訂和增刪本契約內容，並公佈於甲方公告處或網站，乙方

如不同意可終止契約退出直銷商資格。 

4.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二十條規定辦理（會員猶豫期間內解除或終止契約及退貨規定）直銷商自訂約

日起三十日內得以書面通知（傳真聲明不予受理）本公司解除或終止契約，辦理解除或終止契約之退

出退貨。直銷商於加入日起三十天內自願解除或終止契約，本公司將於契約解除或終止後三十日內，

接受直銷商退貨之申請、受領直銷商送回之商品，並返還直銷商購買退貨產品所付價金。本公司依本

項規定返還直銷商之款項，得扣除產品返還時因可歸責於直銷商之事由致產品毀損、滅失之價值，及

因該進貨對該直銷商給付之獎金或報酬。該直銷商所屬上層各級直銷商，曾因該項交易領取獎金或報

酬者，負返還本公司之義務，本公司得予扣繳或追回。由本公司取回退貨者，並得扣除取回該產品所

需運費。 

5. 直銷商自訂約日起算三十日後，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21條規定，仍得隨時以書面終止契約，並要求

退貨。直銷商所持有產品自可提領之日起算已逾六個月者，不得要求退貨。本公司於契約終止後三十

日內，接受直銷商退貨之申請、受領直銷商送回之商品，本公司將以直銷商原購買價格之90%買回其所

持有之商品。直銷商解除或終止契約者，本公司得就退還或買回價款中，依下列原則，扣除產品價值

減損。產品一經拆封即視同已使用，其減損為100%。本公司將依原購買價格扣除產品價值、保存不當

及可歸責於使用者/直銷商之減損費用。 

本公司依本項規定返還直銷商之款項，得扣除產品返還時因可歸責於直銷商之事由致產品毀損、滅失

之價值，及因該進貨對該直銷商給付之獎金或報酬。該直銷商所屬上層各級直銷商，曾因該項交易領

取獎金或報酬者，負返還本公司之義務，本公司得予扣繳或追回。由本公司取回退貨者，並得扣除取

回該產品所需運費，產品之價值減損之計算方法及基準如次： 

產品價
值減損
一覽表 

自產品可提領日起 依原購買價格計算價值減損百分比 

31~60天 15% 

60 天~120 天 30% 

121 天180 天 50% 

180 天/6 個月之後 不得要求退貨 

6. 直銷商因違反國家法令、直銷商協議、本營運守則或其他損害本公司權益之行為，經本公司撤銷其直

銷商資格者，本公司得拒絕其退貨之申請。如發生法律行為，直銷商須對該項損害負賠償及法律責任。 

7. 直銷商契約解除或終止者，本公司得就退還或買回價款中，扣除直銷商因原交易所領得之獎金或報酬。

該直銷商所屬上層各級直銷商，曾因該項交易領取獎金或報酬者，負返還本公司之義務，本公司得予

扣繳或追回。 

8. 獎金扣除及費用支付： 

 本公司在發放獎金時，金額超過二萬元以上才扣繳獎金總額之2%的二代健保費，並預先代扣該筆獎金總

額10%的所得稅。 

 外籍人士不論獎金多寡，均將代扣20%所得稅。 

 公司戶必須依據核發獎金之數額開立發票予本公司。 

9. 直銷商除依申請契約內容及本公司事業規範行使權益、履行義務外，亦應遵守「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消費者保護法」與相關稅務等法令之規範。 

10. 本契約最終解釋權歸甲方，若有其他未詳盡事宜，悉依中華民國法律及甲方事業規範辦理。 

  
本人已詳閱申請契約書內容，同意並遵守相關規定。 
 
申請人簽章： 

日 期 ：   年   月   日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66巷10號3樓 

電話:02-22487896 02-82458786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本人同意智慧型立体學習股份有限公司於為執行多層次傳銷業務之必要，例如多層次傳銷事

業之商品銷售、參加人招募、參加人管理、獎(佣)金或其他利益發放、教育訓練；參加人(直銷

商)招募下線參加人及商品銷售等所必要之特定目的及範圍內，得蒐集本人資料，在雙方所締結

之會員協議書有效期間內，智慧型立体學習股份有限公司得處理、利用本人之資料，包含個人姓

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婚姻、家庭、教育、職業、聯絡方式、銷售產品、業

績狀況、獎金、佣金情況、參與智慧型立体學習股份有限公司相關活動等資料，並得於上述特定

目的及範圍內，為智慧型立体學習股份有限公司傳輸使用之。 

  本人對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本人可以行使下述的權利： 

(1) 請求查詢或閱覽 

(2) 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或 

(5) 請求刪除。 

  本人同意，請求這些權利事項可能須繳交合理之手續費用，且如因本人提出前述權利請求而

導致本人權益產生減損時，智慧型立体學習股份有限公司不負相關賠傊責任。 

  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經檢舉或智慧型立体學習股份有限公司發現不足以確認本人身份真實

性或其他個人資料冒用、盜用、資料不實等情形，智慧型立体學習股份有限公司有權終止提供相

關服務。 

  本人瞭解此一同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智慧型立体學習股

份有限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效果。亦同意智慧型立体學習股份有限公司留存此

同意書，供日後備查。 

 

 

立同意書人 :  (簽章) 

身分證字號 : 

(或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